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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08年度 

推動財產贈與及繼承 

性別平權概況統計分析 

109 年 3 月                                             

國家重要中長程計畫及法律案陳報行政院審議前，均應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GIA）。其作業

重點包含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於政策規劃評估過程中就可量化

之性別現象進行評析，確保各機關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

時，均能將性別觀點融入政策發展及執行過程。 

繼承登記攸關民眾權益，繼承權法律關係複雜，錯誤認知或

主張不一致將導致產籍與實際不符，造成當事人權益受損、徒增

民怨。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之修法以貫徹性別平等為原則、維

護婚姻生活和諧並肯定家事勞動價值外，對於財產權的保障能兼

籌並顧，本局自 103 年起編列性別平權預算加強宣導婦女維護自

身權利。 

統計數據應就相關領域中能以數據客觀量化的部分建立性別

統計，無論是性別統計相關資訊的蒐集，或是對於政策的公布與

說明，應重視並善用在地知識，以增加資訊蒐集的正確性，進而

提升政策規劃的適切性。 

 

 

 

•前言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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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線       面           全面出擊           

一、定點推播靜態宣導 

.以網站、影片撥放、公布欄張貼海報、LED 跑馬燈、印製

性別平權相關文宣等多元管道，協助婦女瞭解自身權益。 

.透過網站建置性別主流專區，內有申辦登記應附文件、介

紹性別平權及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相關規定、最新消

息張貼宣導，及宣導性別平權權益相關主張。 

.設計多種海報張貼於電梯、公佈欄及洽公諮詢區等。 

.於電子看板跑馬燈宣導「性別平權」標語。 

.櫃檯雙螢幕設置宣導語，持續播放提升宣導效果。 

. APP行動服務等多元管道，協助婦女瞭解自身權益。 

.提供民眾索取相關宣導文宣，製作各式宣導品，並於其上

設計政策標語，加深民眾印象。 

       靜態宣導對象共計約 191,111 人次。 

•繼承案件推動性別平等執行情形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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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準目標全線發射 

（一）、到府服務宣導 

主動運用未辦繼承到府服務核對身分時機，進一步了解

繼承人間權利關係，針對個別案件向服務對象說明不分性別

都具有相同繼承權，亦可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與

地政士合作於接辦繼承案件時宣導繼承平權等法律知識以

維自身權益。 

民眾表示此項服務既可免於來回奔波又可全家人共同

參與討論，接受最新法律資訊，反應良好。 

       到府服務共計 20 次，服務對象共計 2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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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結地政專業 

不定期於辦理地政士業務檢查時，鼓勵專業地政士於接

辦繼承案件時，協助宣導性別平權觀念與法律知識，讓當事

人了解應擁有之權利。 

      地政士業務檢查 60 次，宣導對象共計約 1,325 人次。 

 

（三）、性別友善專區 

.於各地所設置「性平諮詢專區」，由專人輔導民眾申辦

「繼承、贈與登記」或依民法第 1030 之 1 條規定申辦「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提升性平觀念，進而保障女性財

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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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式文宣如「繼承流程輕鬆懂，男女繼承權利同」等

宣導摺頁，置於登記諮詢櫃台、書報閱覽區或民眾洽公等

候處發放。 

.專區專人諮詢服務頗獲民眾好評，在保有隱私的環境中由

專業人員依個案解說，民眾可獲得最直接最需要的協助。 

       服務對象共計約 3,77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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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出擊面面俱到 

（一）、主動通知服務 

各地政事務所主動郵寄通知未辦繼承土地之繼承人，除

檢附繼承 Q&A 及應備文件明細，並一同寄送本局或地政事

務所印製之性別平權文宣，提醒繼承人注意維護自己的權利，

及提供相關法規諮詢，以協助民眾早日辦理繼承登記。 

    服務對象共計約寄出 8,087 份。 

 

（二）、民間資源 

.除參加里民大會外，更以行動方案深入社區鄰里及至轄區里

長辦公室向里長和里民宣導並發放宣導品及各式文宣。 

.積極結合地方文化特色、配合節慶宣導及參加外部或其他公

務機關辦理之各項活動，擺設攤位宣導法令規定，以有獎徵

答方式加深民眾性平意識，並現場直接接受民眾法令諮詢，

與民眾一起趣味問答歡度佳節，宣導績效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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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宣導共計約 93 場次，共服務對象共計約 44,454 人次。 

 

（三）、組織性平教育 

.善加運用機關現有之資源及管道，並配合各地政事務所

例行之專業法令研習、個案研析教育訓練、召開所務會議、

業務會報及各課課務會議等機會，加強同仁性平觀念及

法規宣導教育。 

.透過組織內部性別主流化課程或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

執行，使組織內部人員產生性別主流化意識，熟稔法令及

專業知識，並在工作場域中落實，以協助婦女辦理繼承或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權利移轉登記。 

.本局於 108年 6月 20日舉辦性別主流化訓練(CEDAW)，

邀請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張梅英擔任講座。參

與上課人數為 112 人，每人 3 小時，認證時數共計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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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及 108 年 10 月 31 日舉辦「性別平等在民法上的實

踐」教育訓練，邀請立群聯合律師事務所所長楊玉珍律師

擔任講座。參與上課人數為 95 人，每人 3 小時，認證時

數共計 285 時。 

.本局轄下各地政事務所，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加強同

仁性平觀念及法規宣導，共計舉辦 29 場，參訓人員共計

973 人次。 

   教育訓練共計舉辦約 31 場，服務對象共計約 1,1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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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數據係由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將

繼承案件歸檔前逐件複查男女繼承人、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男

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及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

數等。自 101 年起於每年 1 月及 7 月填製表格彙報至本局，彙總

成「臺中市政府性別主流-男女繼承情形統計表」半年報。 

表 1  臺中市政府性別主流-男女繼承情形統計表 

項  目 
合  計 繼承不動產 

向法院申請 未申請拋棄亦 

拋棄繼承 未繼承不動產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位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101-上 6,426 7,557 4,043 2,935 190 396 2,193 4,226 

101-下 6,523 7,542 4,211 3,288 227 292 2,085 3,962 

102-上 7,180 8,241 4,568 3,721 273 433 2,339 4,087 

102-下 8,261 9,187 5,325 3,925 234 341 2,702 4,921 

103-上 6,493 7,429 4,241 3,316 153 244 2,099 3,869 

103-下 8,322 9,340 5,383 4,491 190 284 2,749 4,565 

104-上 7,210 8,335 4,688 3,780 225 343 2,297 4,212 

104-下 7,948 9,523 5,176 3,915 205 318 2,567 5,290 

105-上 8,462 9,610 5,556 4,356 226 376 2,680 4,878 

105-下 7,385 8,583 4,815 3,692 180 338 2,390 4,553 

106-上 7,527  8,608  4,983  3,975  188  281  2,356  4,352  

106-下 8,177  9,062  5,455  4,295  197  277  2,525  4,490  

107-上 8,172  9,867  5,504  4,832  273  379  2,395  4,656  

107-下 8,174  9,304  5,398  4,308  243  316  2,533  4,680  

108-上 7,948  9,035  5,372  4,538  256  374  2,320  4,123  

108-下 8,347  9,551  5,557  4,543  262  382  2,528  4,626  

資料來源 ：地政局 

（資料時間：101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資料檢視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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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1-108年度男女繼承人數趨勢圖

男繼承人合計 女繼承人合計

一、男女繼承人人數統計半年報之分析趨勢： 

經統計 101-108 年度本市男女繼承人數情形統計資料顯示，

101 年男女繼承人共計 2 萬 8,048 人，其中女性人數 1 萬 5,099 人，

占繼承總人數比率 53.8﹪，男性人數為 1 萬 2,949 人，占繼承總人

數比率 46.2﹪。至 108 年男女繼承人共計 3 萬 4,881 人，其中女性

人數為 1 萬 8,586 人，占繼承總人數比率 53.3%，男性人數 1 萬

6,295 人，占繼承總人數比率 46.7%。女性繼承人人數占繼承總人

數比率減少約 0.5 個百分點。(詳圖 1)。 

 

 

 

 

 

 

 

資料來源：地政局 

 

二、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統計半年報之分析趨勢： 

 經統計 101-108 年度本市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情形統計資料顯

示，101 年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共計 1 萬 4,477 人，其中女性人數

6,223 人，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43.0﹪，男性人數 8,254 人，

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57.0﹪。至 108 年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共

•統計趨勢分析圖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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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1-108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趨勢圖

男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合計 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合計

計 2 萬 10 人，其中女性人數 9,081 人，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45.4﹪，男性人數 1 萬 929 人，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54.6﹪。

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上升約 2.4 個百分

點。（詳圖 2）。              

 

 

 

 

 

 

 

 

           

資料來源：地政局 

 

三、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統計半年報之分析趨勢： 

 經統計 101-108 年度本市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情形統

計資料顯示，101 年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總人數共計 1,105 人，其

中女性人數 688 人，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率 62.3﹪，男性人數 417

人，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率 37.7﹪。至 108 年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

總人數共計 1,274 人，其中女性人數 756 人，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

率 59.3﹪，男性人數 518 人，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率 40.7﹪。女性

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率下降約 3.0 個百分

點。（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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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合計 女性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合計

 

 

 

 

 

 

 

 

 

 

資料來源：地政局 

 

四、男女未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統計半年報之分析趨勢： 

經統計 101-108 年度本市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

情形統計資料顯示，101 年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共計

1 萬 2,466 人，其中女性人數 8,188 人，占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

動產總人數比率 65.7﹪，男性人數 4,278 人，占未申請拋棄亦未繼

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34.3﹪。至 108 年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

總人數共計 1 萬 3,597 人，其中女性人數 8,749 人，占未申請拋棄

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64.3﹪，男性人數 4,848 人，占未申請

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 35.7﹪。女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

不動產人數占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比率下降約 1.4 個

百分點。（詳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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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地政局 

 

五、統計綜合分析： 

(一)綜觀統計數據顯示： 

101 年至 108 年女性繼承人人數占繼承總人數比率從 53.8﹪減至

53.3﹪約下降 0.5 個百分點、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

比率從 43﹪增至 45.4﹪約上升 2.4 個百分點、女性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

人數占拋棄繼承總人數比率從 62.3﹪減至 59.3%約下降 3 個百分點及女

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占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

數比率從 65.7﹪減至 64.3%約下降 1.4 個百分點。 

綜上女性繼承人數小幅下降 0.5 個百分點，而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

卻上升 2.4 個百分點且有逐漸上升趨勢，又女性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

數下降約 3 個百分點。顯示繼承不動產的女性是實質性的上升，繼承不

動產人數比率大幅領先女性繼承總人數增加比率，顯示女性自我意識的

覺醒，並充分反映在繼承權益的平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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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多元宣導： 

本局數年來宣導方式以網站宣導、公佈欄張貼海報、LED 顯示器跑

馬燈、APP 行動服務及影片撥放等多元管道，向民眾宣導性別平權觀念，

使民眾了解自身的權益及相關法律規定。因贈與及繼承登記案件金額龐

大，攸關民眾權益頗巨，且遺產繼承涉及繼承權及應繼分之認定，法律

關係較為複雜，更需適當提供各項法律諮詢服務。 

(三)加入跨機關合作： 

為加強宣導性別平等觀念，破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平權。本局除

持續積極宣導外，更延伸至前端作業宣導，特與本府民政局及生命禮儀

管理處等跨機關合作。民眾申辦被繼承人事宜及除戶謄本等戶籍資料時，

由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及生命禮儀管理處，於為民服務時協助發放「贈

與、繼承，不分性別權利相同」摺頁文宣，提供民政局 6,000 份、生命

禮儀管理處 800 份、本局 800 份及所轄 11 地政事務所每所 400 份，共

計 1 萬 2,000 份。 

本局加入跨機關合作協助發放性平之贈與及繼承文宣廣為宣導，由

解說繼承案件法律關係，自然導入其財產權行使之性別平等觀念，建立

民眾性平意識。集中重點服務以收最大化效果，具體強化跨機關合作的

策進作為，期能突破跨越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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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預期效益 

一、 喚醒性平自覺，在審視性別的繼承權益時必須考慮到其

社會與歷史脈絡，並採取措施以促進制度的真正改變，

不再以歷史沿襲的男性權力模式為基礎。 

二、 提高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占女性繼承人總人數比例，降

低女性繼承人拋棄繼承或協議不繼承不動產比例，保障

女性權益。 

三、 加強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使成員產生性別主流化意

識，提高性平敏感度，熟稔法令及專業知識並加以落實

融入地政業務。 

 

 

 

 

 

 

 

 

 

•目標與預期效益伍

加強教育訓練，提

高性平敏感度及

深化性別主流化

意識，融入地政業

務。 

提高女性繼承不

動產人數比例，

降低女性繼承人

拋棄或協議不繼

承不動產比例。 

審視社會與歷史

脈絡，並促進制

度的真正改變。 

3 大 

預期效益 

融入業務 

保障權益 
性平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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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更有效的宣導方式及更貼近民意需求的計畫，爰建立完整之性別資

料，運用統計分析成果，定期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作為調整政策方向之依據。

要落實性別觀點融入地政業務，除持續宣導性平觀念，善用在地知識結合

民間力量，加強組織內部性別主流化課程，使其熟稔法令及專業知識以協

助民眾，更需要完備細緻的性別統計，才能提供瞭解不同性別在權力參與

及影響力的差異，研擬適切的平權方案及新的政策願景。 

•結語陸


